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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 

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 

信会师函字[2018]第 ZA190 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贵公司”）2017 年度财务报表，

包括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、2017 年度的合并

及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

以及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[2018]

第 ZA12724 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

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

（2018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修订）》

的要求，我们对出具上述保留审计意见说明如下： 

 

一、出具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 

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―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

保留意见（2016 年 12 月 23 日修订）》第五条规定，“广泛性，是描

述错报影响的术语，用以说明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，或者由于无法

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而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表可

能产生的影响。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判断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具有广泛

性的情形包括下列方面：（一）不限于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

或项目产生影响；（二）虽然仅对财务报表的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

产生影响，但这些要素、账户或项目是或可能是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

部分；（三）当与披露相关时，产生的影响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理解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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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报表至关重要”。 

第八条规定，“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

留意见”，其中第二项情形为“（二）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

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

在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”。 

第十四条规定，“如果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注册会

计师应当通过下列方式确定其影响：（一）如果未发现的错报（如存

在）可能对财务报表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，注册会计师

应当发表保留意见。”。 

贵公司 2015 年度因时任董事长、原实际控制人滥用控制权，未

经审批将公章带出用印，导致贵公司发生未经董事会、股东大会批准

的对外违规担保事项，贵公司已对外披露并经法院一审判决应承担的

连带责任共计 2,603 万元（详见公司二〇一七年度财务报表附注十一

\（一））。我们无法判断贵公司是否因上述原因还存在其他未经批准

的对外担保事项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。 

为发现并防范未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批的违规对外担保事

项，公司已采取如下措施（包括但不限于）： 

（1）公司已多次向原实际控制人发函要求确认是否存在其他未

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批的违规对外担保事项，其均予以否认； 

（2）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了《关于提请相关方申

报或有担保事项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6-132），提请相关方

就其持有的与本公司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担保或保证关系向本公司进

行申报。申报期满，公司未收到与上述公告提请申报事项有关的申报

信息。 

同时，沪新小贷担保函事项及前期所发生的违规与嘉诚中泰签署

担保协议事项，均发生在 2015 年，均系时任董事长、原实际控制人

滥用控制权、无视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治理要求，越过公司董事会和股

东大会、利用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署，在未履行公司用印

程序的情况下私自调用并加盖了公司公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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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公司 2017 年度实际控制人已发生了变化，原实际控制人

的股权现也已经被拍卖变更，逻辑上原来隐含的危机和问题都应已爆

发；且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进行规范，2017 年度未发生违规担保事

项。 

我们认为，若公司还存在其他未经批准的对外担保事项，对财务

报表产生的影响仅限于对特定要素、账户或项目，主要包括：营业外

支出和预计负债，但不构成财务报表的主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未发现

的错报（如存在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，但不具有广泛性。 

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在审计报告中发

表非无保留意见（2016 年 12 月 23 日修订）》的相关规定，我们对贵

公司财务报表发表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二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 2017 年度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

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 

 

因贵公司已采取书面函询相关方、发布公告公开征集等措施，但

仍有上述事项发生。贵公司无法对是否还存在其他未经批准的对外担

保事项进行证实，我们也无法实施替代程序以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

证据，故确认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不可行，我们无法确定其对

贵公司 2017年12月 31日财务状况和 2017年度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。 

 

三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是否明显违反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

披露规范性规定 

 

我们未发现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存在明显违反会计准

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的情况。 

 

本专项说明仅供贵公司为 2017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，未经

本事务所书面同意，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。 



专项说明第 4 页 

（以下为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韩频 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 

 

 

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王法亮 

 

 

 

 

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二 O 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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